
定远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全厂污废水回收再利用研究项

目 EPC 总承包中标候选人公示 

项目名称 定远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全厂污废水回收再利用研究项目 EPC总承包 

项目编号 czgc202203-233/JG2022-12-0271 

招标人 

名称 定远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

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定远范岗林场 

联系人及电话 张林；17754059938 

招标代理机构 

名称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 236号 

联系人及电话 周宏彬；0551-65199536、17775059772 

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

开标时间 2022年 5月 6日 9时 00分 

第一中标候选人 

投标人名称 
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（牵头单位）与安

徽方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成员单位）联合体 

投标资格响应条件 
环境工程（水污染防治工程）设计专项甲级；市政公用工

程施工总承包三级。  

投标价(元)  5527209元 

项目负责人 

（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

等）、技术负责人 

姓名 熊昌贵  

证书名称 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  

证书编号（注册编号） 鄂 242070803090   

工期（服务期）（日历

天） 
150 

质量标准  合格 

投标人业绩 

1、阳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EPC总

承包项目；2、临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渗滤液处理

站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

项目负责人等业绩 / 



第二中标候选人 

投标人名称 
安徽宝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牵头单位）与江苏如意环境

工程有限公司（成员单位）联合体 

投标资格响应条件 
环境工程（水污染防治工程）设计专项乙级；市政公用工

程施工总承包三级。 

投标价(元) 5390000元 

项目负责人 

（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

等）、技术负责人 

姓名 余瑶 

证书名称 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  

证书编号（注册编号） 苏 232161704589   

工期（服务期）（日历

天） 
150 

质量标准  合格 

投标人业绩 
1、榆林市神树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超滤及反渗透装置；

2、永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

项目负责人等业绩 / 

第三中标候选人 

投标人名称 
江苏海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（牵头单位）与安徽皖能环境

科技有限公司（成员单位）联合体 

投标资格响应条件 
环境工程（水污染防治工程）设计专项乙级；环保工程专

业承包壹级。 

投标价(元) 5489000元 

项目负责人 

（项目经理、项目总监

等）、技术负责人 

姓名 梁建文 

证书名称 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 

证书编号（注册编号） 苏 232212128262 

工期（服务期）（日历

天） 
150 

质量标准  合格 

投标人业绩 

1、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扩建

项目；2、蚌埠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工业废水处理设计

项目。 

项目负责人等业绩 / 

公示时间 
公示发布次日起 3日（如公示第三日为休息日或节假日，则顺延至休息日或节假日后

第一个工作日） 



招标代理费收费标

准 
按照招标代理合同签订标准 

招标代理费 22648元 

提出异议的渠道和

方式 

若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上述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，并在工

作时间内（上午 8:00-12:00,下午 2:30-5:30）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出异议。 

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，书面异议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 

（1）异议人的名称、地址、有效联系方式；  

  （2）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标段号（如有）；  

  （3）被异议人名称；  

  （4）具体的异议事项、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；  

  （5）明确的请求及主张；  

  （6）提起异议的日期。  

  （7）异议人为法人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；为其他组

织或个人的，异议材料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异议人本人签字，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

印件。  

  （8）异议人需要修改、补充异议材料的，应当在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规定的期

限内提交修改或补充材料。  

 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  

  （1）提出异议的主体不是所异议项目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；  

  （2）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，未在公示期间提出异议的；  

  （3）异议材料不完整的；  

  （4）异议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  

  （5）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异议，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；  

  （6）异议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、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。 

提起投诉的渠道和

方式 

若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异议处理意见不满意的,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定远县公

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提起投诉，并把投诉书面材料递交至定远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

管理局监督检查股，地址：定远县新行政服务中心三楼（定远县永康路与泉坞山路交

叉口东侧 300米），联系电话：0550-4288633。投诉书面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1）投诉人的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； 

（2）被投诉人的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； 

（3）提起投诉日期； 

（4）投诉具体事项及事实依据、投诉请求和主张事项； 

（5）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； 

（6）对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规定应先提出异议的事项进行投诉的，应附提出异

议的证明文件； 

（7）署名。投诉人为法人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；其他

组织或个人投诉的，投诉书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，并附有效身份证

明复印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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